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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醒

你问我答法治漫画

引以为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清溪

儿子从后山爬到水塘边玩耍时，失足

落水身亡，父母把与儿子同行的少年、当地

村委会、街道办事处等一并告上了法庭。

近日，永嘉县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家长要求

赔偿的诉讼请求。

2017年9月，13岁的小兵约上好友小

风、小凯一起去山上玩。玩了一会后，三人

来到后山一个水塘边。小兵先从山上爬到

水塘边上玩，然后小风、小凯也依次跟着下

去，由于石头打滑，小兵与小凯都不慎滑入

水中，岸边的小风拉了小凯一把，将其拉回

岸边，当他再出手准备拉小兵的时候，由于

距离太远够不到，小兵沉入了水中。等民

警、消防人员赶到时，小兵已溺水身亡。

小兵的父母悲痛欲绝，将小风、小凯及

两个孩子的父母，水塘所有者，管理者某村

委会、街道办事处一并起诉到了永嘉县法

院。小兵父母的起诉理由是，因为水塘岸

堤陡峭，四周又没有任何防护栏及其他防

护措施，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本来应该做好

安全防护工作的却没有做好，因此他们对

儿子的死亡存在一定责任。此外，同行的

小风、小凯没有及时、有效地进行救助，也有

一定责任，他们的父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审理中，小风父母说，小风在事发后

救起了小凯并积极报警、下山寻找人员协

助，对事故不应承担责任。小凯父母也认

为，小凯自身处于危险之中，对小兵的死

亡不存在过错。村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则

表示，事发地立有警示牌，已经尽到安全

提醒义务，小兵作为初中生，对警示牌有

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对自己的失足溺水承

担责任。

法院查明，村委会在山塘大坝上树立

了“水深危险 注意安全”的警示牌，因此，

村委会、街道办事处在管理过程中不存在

监督管理过错，不应承担责任。事发时，

小兵已满13周岁，根据他的年龄、智力

状况，对在山塘边玩耍存在危险具有一

定的判断能力。同时，小兵溺水的位置

位于大坝对面的山边，是从山上往水塘边

爬并在水边玩的过程中掉落，他的身亡是

自身危险行为所致。法院认定，小兵的父

母作为监护人，监护不力是导致孩子溺亡

的主要原因，小兵自身的疏忽也是导致其

溺亡的根本原因。最终，小兵父母的诉请

被法院驳回。

法官提醒：
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对被监护人

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该案中，小兵的监护

人也就是他的父母疏于安全教育，放任孩子

外出玩耍，最终发生溺水事件，负有监护不力

的责任。另外，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对一同外出玩耍的限制行为

能力人负有保护义务，该案中，同行的学生已

经采取了相应救助措施，尽到了与年龄、智力

相适应的必要救助义务，主观上无过错。

暑假到来，学生们外出玩耍时一定要

注意人身安全，父母也应切实负起监护职

责，树立安全防范意识。

双簧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2017年我国

广告经营额达6896亿元，广告业规模居世界

第二位。与此同时，虚假违法广告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今年上半年，我国查处违法广告1.5

万余件，罚没款 9.2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6.9%和292.7%。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一些医药、保健品、医疗、投资、收

藏等广告，往往打着讲座、访谈的幌子，误导消

费者，欺骗性更强。要加强对网站等传播渠道

上健康养生类节目的监管，让“医药广告表演

者”等虚假违法广告无藏身之地。

新华社 朱慧卿

通讯员 金娜 杨帆

兴冲冲参与一辆宝马车的司法网

拍，竞拍成功后却不缴纳余款。近日，

一名竞买人因悔拍，被嘉兴市南湖区

法院裁定其缴纳的4万元保证金不予

退还。

2018年4月，南湖区法院在执行一

起纠纷案时，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李某

的一辆宝马X6越野车。因李某一直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

向法院申请强制拍卖、变卖这辆车用于

清偿债务。

2018年6月22日至6月23日，这

辆宝马X6越野车被拍卖，受到了追

捧。淘宝网拍卖平台页面显示，当时6

名竞买人从22.5万元开始起拍，经过

69轮激烈竞价，最终被竞买人覃某以

37.2万元的最高应价竞拍成功。其中，

竞拍保证金4万元覃某已汇至法院账

户，余款根据拍卖公告应在2018年7

月4日前缴纳至法院指定账户。

可过了限定时间，覃某经法院催缴

后仍未缴余款，使得此次拍卖目的未能

实现。随后，法官联系覃某并要求他来

法院沟通具体情况。覃某告诉法官，自

己确实有一个淘宝账号，但一直是他妻

子和儿子在用，儿子今年13岁，是个初

中生，经常用他这个淘宝账号买文具

用品和衣服鞋子等。当法官问到“竞

拍车子保证金需要4万元，怎么会是

你儿子参与拍卖的”，覃某又改口说，

自己并不清楚竞拍规则，不知道如何

出价，点错了。

法官要求覃某打开他的手机淘宝

APP，发现覃某淘宝的成交记录并没有

文具用品和衣服鞋子等，反而是除了竞

拍这辆宝马车外，还曾竞拍一套商业住

房，且竞拍成功。

询问中，法官得知覃某是嘉善人，

宝马车拍卖前并未到法院实地看车，也

不曾打电话向法院询问相关情况，仅仅

是看了几张照片，甚至连拍卖公告及拍

卖须知也没仔细看过，就随意竞价。

最终，法院认为，竞买人覃某的行

为构成悔拍，裁定这辆宝马越野车重新

拍卖，覃某缴纳的4万元保证金不予退

还。直到这时，覃某才后悔：“原来悔拍

是要担责的，白白让4万元打了水漂，

教训深刻啊！”

法官说法：
淘宝网司法拍卖不是一般的淘宝

购物，也不同于商业拍卖，切勿盲目

跟拍。

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的《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 24 条规定：“拍卖成

交后买受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

退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用

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拍卖

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

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

债务。悔拍后重新拍卖的，原买受人

不得参加竞买。”竞买人覃某竞拍成功

后又悔拍，其缴纳的4万元保证金不予

退还，这笔保证金除了补偿再次竞买的

差价、成本外，多余的将用于冲抵被执

行人的债务。

广大群众在参与司法网拍前，一定

要阅读并理解拍卖公告、拍卖须知、标

的物介绍等相关材料，对感兴趣的被执

行资产要有充分了解，并进行心理价位

预估，再参与竞买，切勿盲目跟拍，以免

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用“呼死你”索要“分手费”
这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

编辑同志：
一年前，我与钟某通过网聊相识后，彼此

认为感觉不错，便确认了恋爱关系并同居生

活。一段时间后，我发现钟某的素质并不高，

还特别好赌，甚至因此被公安机关拘留过多

次。面对我的规劝，钟某表面上是答应了，暗

地里照样我行我素。无奈之下，我提出了分

手。钟某虽然同意了，但竟以弥补其恋爱、同

居期间的损失为由，毫无根据地向我索要10

万元“分手费”。被我拒绝后，钟某便通过“呼

死你”手机软件，不分白天黑夜地对我和我家

人的手机进行呼叫、骚扰，搅得我和家人的工

作、生活不得安宁，目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

18天。请问：钟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读者：邹女士

邹女士：
钟某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

害人使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方法，强行索要公

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核心在于通过不

法手段，迫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并因此交

出财物。本案中，钟某的行为已经与之吻合。

一方面，钟某的目的属于非法占有，即钟

某要你支付10万元“分手费”毫无根据。退一

步说，哪怕在你们恋爱、同居期间他确有损失，

也只能在彼此协商、自愿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

上解决，或者是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处理，如

私下强行索取则属于非法行为。

另一方面，钟某对你实施了强行索要行

为。钟某通过“呼死你”手机软件，在 18 天里

不分白天黑夜对你和你的家人进行呼叫、骚

扰，严重影响了你和你家人的工作、生活，无疑

是想借此非法手段，迫使你因为无法忍受、遭

到家人埋怨，乃至产生心理恐惧，最终不得不

按其要求交出“分手费”。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

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指出，敲诈勒

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

起点；“数额巨大”以 10000 元至 30000 元为起

点。姑且不论钟某长时间的骚扰属于情节严

重，必须受到惩处，仅就其向你强行索取10万

元，也符合“数额巨大”要件。

颜东岳

初中生水塘边玩耍溺亡 父母索赔被驳回
法院：父母监护不力和孩子自身疏忽是悲剧主因

拍下司法网拍的宝马车又反悔，4万元保证金打水漂
法官：司法网拍非一般购物，悔拍有代价


